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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內政部函為110年6月21日修正發布之「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

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部分條文，該部業於110年8月24日

以台內地字第1100264503號令定施行日期，如需發布令，請至行

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http://gazette.nat.gov.tw）下載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所隊 

110.8.30北市地測字第1100134428號 

說明：奉交下內政部110年8月24日台內地字第11002645032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1份。 

附件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等 

110.8.24台內地字第11002645032號 

主旨：中華民國110年6月21日修正發布之「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辦法」部分條文，業經本部於110年8月24日以台內地字第1100264503號令定施行

日期，如需發布令，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http://gazette.nat.gov.tw）

下載，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附件2 

內政部令 

110.8.24台內地字第1100264503號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發布之「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辦法」部分條文，定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九月一日施行。 

「不動產買賣案件及預售屋買賣案件實際資訊之其他價格資訊

項目」，業經內政部以110年8月25日台內地字第1100264747號公

告發布 

臺北市政府地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等 

110.8.31府授地價字第11001344521號 

說明：依內政部110年8月25日台內地字第11002647471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公告各1

份。 
附件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等 

110.8.25台內地字第11002647471號 

主旨：「不動產買賣案件及預售屋買賣案件實際資訊之其他價格資訊項目」，業經本部

於110年8月25日以台內地字第1100264747號公告發布，如需公告內容，請至於本

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land.moi.gov.tw/）下載，請查照並轉知所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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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內政部公告 

110.8.25台內地字第1100264747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買賣案件及預售屋買賣案件實際資訊之其他價格資訊項目」，自即

日生效。 

依據：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第4條第2款及第6

條第2款。 

公告事項： 

一、不動產買賣案件及預售屋買賣案件實際資訊之其他價格資訊項目如下： 

(一)不動產買賣案件：交易總價包含之裝潢費、傢俱設備費、土地增值稅或其他稅費、

仲介費、地政士服務費及其他非屬不動產價格之費用。 

(二)預售屋買賣案件：交易總價包含之裝潢費、傢俱設備費及其他非屬預售屋價格之

費用。 

二、本公告另刊登於本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land.moi.gov.tw/）。 

有關辦理建物第一次測量於竣工平面圖上以紅線繪明區分範圍

及標註尺寸簡化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110.8.12北市地測字第1106019589號 

說明： 

一、依貴所110年8月9日北市中地測字第1107013296號函及張○○君110年8月4日申請

書副本辦理。 

二、按「地政事務所轉繪建物位置圖及平面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二）

建物平面圖：1、區分所有建物，應由申請人於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以下簡稱竣

工平面圖），以紅實線繪明區分範圍及註明門牌；以紅虛線區隔主建物與附屬建

物相連處後，據以轉繪平面圖。2、竣工平面圖上邊長尺寸標註不明或無法認定區

分所有建物位置時，應通知申請人轉知使用執照所載之建物設計人註記， ……」

為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辦理簡化建物第一次測量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其目的係為

確認建物照圖轉繪之圖面尺寸及產權範圍。 

三、有關申請人之代理人張○○君向貴所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案，因不易清楚於竣工

平面圖上標示紅線範圍，擬改採電腦繪製單線圖一節，本案倘經貴所查明該單線

圖與竣工平面圖內容相符，且均有明確標註邊長尺寸及繪明區分範圍，能確認建

物照圖轉繪之圖面尺寸與產權範圍，並經建築師與起造人共同於竣工圖及單線圖

騎縫處加蓋印章並切結「本圖內容及尺寸與竣工平面圖內容相符，且紅線範圍與

專共用圖說範圍一致無誤」等文字者，尚與前開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之要旨相符。 

附件 

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10.8.9北市中地測字第1107013296號 

主旨：有關辦理建物第一次測量於竣工平面圖上以紅線繪明區分範圍及標註尺寸簡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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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請鑒核。 

說明： 

一、依張○○地政士110年8月4日申請書辦理。 

二、按「地政事務所轉繪建物位置圖及平面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二）

建物平面圖：1、區分所有建物，應由申請人於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以下簡稱竣

工平面圖），以紅實線繪明區分範圍及註明門牌；以紅虛線區隔主建物與附屬建

物相連處後，據以轉繪平面圖。2、竣工平面圖上邊長尺寸標註不明或無法認定區

分所有建物位置時，應通知申請人轉知使用執照所載之建物設計人註記，……」

為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辦理簡化建物第一次測量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是以，建物

第一次測量係依申請人於竣工平面圖繪製之紅線區分範圍，建物設計人於竣工平

面圖註記尺寸據以憑辦，合先陳明。 

三、張○○地政士於110年7月2日代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本所收件中山建字第

006460至007820號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案，主張「……因本案之建築規劃設計時

為飯店及住宅使用，故公設拆分數量多，不易清楚於竣工圖上標示紅線範圍，為

避免使用執照取得後，因紅線繪製不清楚延誤建物測量作業時間，紅線圖測繪方

式改採電腦繪製單線圖，由起造人及建築師共同於竣工圖及單線圖騎縫處上加蓋

印章，另由建築師於該單線圖上切結『本單線圖內容及尺寸與竣工圖內容相符，

且紅線範圍與公專圖範圍一致無誤』文字。‧‧‧‧‧‧」，查竣工平面圖以紅

線繪明及標註尺寸，係為標明建物範圍及尺寸，以利地政事務所辦理後續轉繪作

業，本案代理人建議以電腦繪製紅線，產製單線圖（本圖未經建管單位審核），

並於圖面由建築師與起造人切結「本單線圖內容及尺寸與竣工圖內容相符，且紅

線範圍與公專圖範圍一致無誤」等字樣，似不違相關規定，且以電腦取代人工繪

製為時代趨勢，亦為簡政便民。惟查無前例可循且涉及各地政事務所作業之一致

性，是否可行，陳請核示。 

內政部函釋不動產辦理信託登記後，就信託財產設定抵押權予受

託人或擔保委託人以外之人之債務，或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

兼抵押權人因增加擔保債權金額而辦理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

等，涉及信託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實務審查事宜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0.8.6北市地登字第11060189301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10年8月2日台內地字第1100264154號函辦理及本府110年5月5日（地政

組）市政顧問座談會議結論續辦，並檢送內政部函1份。 

二、本案緣係本局上開座談會討論議題2-2，前經本局以110年6月22日北市地登字第

1106015215號函報奉內政部前揭函核復略以：「……二、按信託法第35條規定……

辦竣信託登記之同一不動產標的受託人，如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除外規定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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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得以擔保物提供人兼抵押權人身分申辦抵押權設定登記或抵押權內容變更（權

利價值增加）登記，前經本部96年10月1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 9 6 0 0 5 2 3 1 8

號函及9 9年7月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45528號函釋有案。又受託人於信託財產

上設定抵押權，擔保委託人以外之人之債務，依本部104年3月9日台內地字第

1040403467號函，登記機關受理案件時宜確實審查是否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規

定，以避免受託人違反其忠實義務之情形。三、次按信託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

稱『依市價取得者』之意涵，係指受託人就信託財產取得之利益，應同於一般交

易市場所為之交易般支付相當之對價或利益，亦即兩者應具公平且適足之對價關

係，仍須就個案具體事實而定（法務部99年6月22日法律字第0999022519號函參

照）。查受託人應本於忠實義務，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並積極實

現信託目的，倘其違反信託法第35條第1項規定，同條第3項已有相關處理機制，

違反該條之法律效果並非無效，僅負私法上損害賠償責任（法務部97年2月21日法

律決字第0970000402號函參照）。是登記機關受理旨揭登記之申請，申請人如已

取得受益人書面同意並主張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依市價取得』情形，

因抵押權設定或內容變更契約書所載擔保債權總金額是否屬公平且適足之對價關

係，登記機關實難審認，且證明文件態樣廣泛，倘經受託人及受益人共同切結受

託人依市價取得權利，應得推定雙方對該抵押權之權利價值認知一致，避免利益

衝突情事發生；日後縱有爭執，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仍得依信託法相關

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回復原狀，並得請求將受託人所得利益歸於信託財產，已有

保障機制可資適用。四、綜上，茲補充本部96年10月1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2318號、99年7月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45528號及104年3月9日台內地字

第1040403467號函內容，不動產辦理信託登記後，就信託財產設定抵押權予受託

人或擔保委託人以外之人之債務，或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兼抵押權人因增加

擔保債權金額而辦理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登記機關應依職權調查是否符合信託

法第35條第1項除外規定情形，若認定有困難時，倘受託人及受益人就本案抵押權

切結『受託人依市價取得權利』或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登記機關得據以受理；其

需經受益人同意者，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4條規定辦理，如受益人會同申請登記，

應依上開規則第40條及第41條規定辦理。」，本案請依上開內政部函釋辦理。 

附件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等 

110.8.2台內地字第1100264154號 

主旨：關於不動產辦理信託登記後，就信託財產設定抵押權予受託人或擔保委託人以外

之人之債務，或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兼抵押權人因增加擔保債權金額而辦理

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等，涉及信託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實務審查事宜一案，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110年6月28日台內地字第1100122893號函續辦，兼復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10年6月22日北市地登字第1106015215號函。 

二、按信託法第35條規定：「受託人除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外，不得將信託財產轉為

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並依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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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取得者。二、由集中市場競價取得者。三、有不得已事由經法院許可者（第1

項）。……受託人違反第1項之規定，使用或處分信託財產者，委託人、受益人或

其他受託人，除準用第23條規定外，並得請求將其所得之利益歸於信託財產；於

受託人有惡意者，應附加利息一併歸入（第3項）。……」是已辦竣信託登記之同

一不動產標的受託人，如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除外規定之情形，得以擔保物提

供人兼抵押權人身分申辦抵押權設定登記或抵押權內容變更（權利價值增加）登

記，前經本部96年10月1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052318號函及99年7月8日內授中

辦地字第0990045528號函釋有案。又受託人於信託財產上設定抵押權，擔保委託

人以外之人之債務，依本部104年3月9日台內地字第1040403467號函，登記機關受

理案件時宜確實審查是否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規定，以避免受託人違反其忠實

義務之情形。 

三、次按信託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稱「依市價取得者」之意涵，係指受託人就信託

財產取得之利益，應同於一般交易市場所為之交易般支付相當之對價或利益，亦

即兩者應具公平且適足之對價關係，仍須就個案具體事實而定（法務部99年6月22

日法律字第0999022519號函參照）。查受託人應本於忠實義務，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處理信託事務，並積極實現信託目的，倘其違反信託法第35條第1項規定，同

條第3項已有相關處理機制，違反該條之法律效果並非無效，僅負私法上損害賠償

責任（法務部97年2月21日法律決字第0970000402號函參照）。是登記機關受理旨

揭登記之申請，申請人如已取得受益人書面同意並主張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第

1款「依市價取得」情形，因抵押權設定或內容變更契約書所載擔保債權總金額是

否屬公平且適足之對價關係，登記機關實難審認，且證明文件態樣廣泛，倘經受

託人及受益人共同切結受託人依市價取得權利，應得推定雙方對該抵押權之權利

價值認知一致，避免利益衝突情事發生；日後縱有爭執，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

受託人仍得依信託法相關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回復原狀，並得請求將受託人所得

利益歸於信託財產，已有保障機制可資適用。 

四、綜上，茲補充本部96年10月1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052318號、99年7月8日內授

中辦地字第0990045528號及104年3月9日台內地字第1040403467號函內容，不動產

辦理信託登記後，就信託財產設定抵押權予受託人或擔保委託人以外之人之債

務，或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兼抵押權人因增加擔保債權金額而辦理抵押權內

容變更登記，登記機關應依職權調查是否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除外規定情形，

若認定有困難時，倘受託人及受益人就本案抵押權切結「受託人依市價取得權利」

或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登記機關得據以受理；其需經受益人同意者，應依土地登

記規則第44條規定辦理，如受益人會同申請登記，應依上開規則第40條及第41條

規定辦理。 

附件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內政部 

110.6.22北市地登字第1106015215號 

主旨：有關不動產辦理信託登記後，再由受託人將信託財產設定抵押權予自己，或於信

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兼具抵押權人地位，將信託前已設定之抵押權辦理擔保債

權金額增加，是否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實務執行疑義一案，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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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說明： 

一、依本府110年5月5日（地政組）市政顧問座談會議結論辦理。 

二、本案緣係本市地政事務所於本府110年5月5日（地政組）市政顧問座談會提案有關

不動產辦理信託登記後，再由受託人將信託財產設定抵押權予自己，或於信託關

係存續中，受託人兼具抵押權人地位，將信託前已設定之抵押權辦理擔保債權金

額增加，登記機關如何審查是否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市價取

得」，認有實務執行疑義，經多數與會市政顧問建議得由信託當事人自行切結負

責，並建議登記業務宜有全國一致性之審查標準。 

三、按已辦竣信託登記之同一不動產標的受託人，如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除外規定

情形者，得同時以擔保物提供人兼抵押權人身分申辦抵押權設定登記或抵押權內

容變更（權利價值增加）登記，前經鈞部96年10月1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052318

號函及99年7月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45528號函釋在案，至登記機關如何審查

是否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依市價取得」之規定，未有具體審認標準。

茲就信託法及其立法理由、法務部函釋及學者見解分述如下： 

（一）信託法第 1條規定：「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

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

係。」，是以，信託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託關係為基礎，受託人係基於信賴關係管

理他人之財產，故其應忠實地處理信託事務，始不悖於信託關係所依存的信賴基

礎。關於受託人忠實義務之內涵，學理上認為大抵上可包含三項原則：第一、受

託人不得置身於信託財產利益與受託人個人利益彼此相互衝突的地位；第二、受

託人於處理信託事務時，不得自己得利；第三、受託人處理信託事務時，不得使

第三人獲得不當利益（王志誠，信託法，2010年1月，第231頁參照）。 

（二）信託法第22條規定：「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

事務。」，其立法理由係規範受託人執行職務時應遵守之基本義務，須依信託行

為所定意旨，積極實現信託目的。 

（三）信託法第35條第1項規定：「受託人除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外，不得將信託財產

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並

依市價取得者。二、由集中市場競價取得者。三、有不得已事由經法院許可者。」

其立法理由，係規範受託人之忠實義務，禁止受託人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

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以避免發生信託財產之利益與受託人個人之利

益衝突之情事。至於所稱「依市價取得者」之意涵，係指受託人就信託財產取得

之利益，應同於一般交易市場所為之交易般支付相當之對價或利益，亦即兩者間

應具公平且適足之對價關係，至於受託人是否具備「依市價取得者」，仍須就個

案具體事實而定（法務部99年6月22日法律字第0999022519號函參照）。 

（四）受託人如有違反信託法第35條第1項之規定，依同條第3項規定，僅負私法上損

害賠償責任，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除得準用信託法第23條規定請求損

害賠償或回復原狀外，並得請求將其所得之利益歸於信託財產，於受託人有惡意

者，應附加利息一併歸入（法務部96年10月4日法律決字第0960030552號函、97

年2月21日法律決字第0970000402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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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務部104年1月27日法律字第10403500160號函釋略以，受託人於該信託財產上

設定抵押權，擔保受託人或委託人以外第三人之債務，土地登記機關於受理此類

案件時，宜確實審查是否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規定，以避免受託人違反其忠實

義務之情形。 

四、按抵押權乃擔保物權，受託人於信託財產上取得抵押權，契約書所填「擔保債權

總金額」是否同於一般交易市場所為之交易般支付相當之對價或利益，登記機關

實難以審認是否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市價取得者」。惟依前述

所敘，受託人應本於忠實義務，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並積極實現信

託目的，如有違反信託法第35條第1項之規定，並非當然無效，僅負損害賠償或回

復原狀之責。準此，本局建議登記機關受理旨揭抵押權設定登記或內容變更登記

時，除應經受益人書面同意及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0條及第41條規定辦理外，並經

受託人、受益人及歸屬權利人切結受託人確實依市價取得權利者，登記機關得據

以受理，以上所擬意見，是否妥適？謹請核示。 

屏東縣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重新申請認可辦理「地政士專

業訓練」一案，經核與地政士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認可

辦法規定相符，同意依所送計畫書辦理 

內政部函 屏東縣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110.8.5台內地字第1100037655號 

說明： 
一、依據貴會110年7月29日屏地職工字第11000000027號函附地政士專業訓練認可申請

書辦理，隨文檢送認可費收據1紙。 

二、本部認可貴會得辦理地政士專業訓練期限自本函發文日起3年；本案聘請師資人員

及講授課程，請確實依地政士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認可辦法第3條第3項

規定辦理。 

三、貴會辦理專業訓練時，應於每期開課前2週至本部「不動產專業人員訓練服務網」

（http://etrain.land.moi.gov.tw）申辦網路備查作業，及開班授課前1日完成

學員資料名冊上傳，並於課程結束後1週內上傳學員訓練課程與時數，俾利查詢。 

四、貴會擇定之教學場地應符合建築管理相關法令規定，並應隨時注意消防安全設備

之設置及維護，以確保學員安全。 

五、另疫情期間如有辦理訓練課程，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相關防疫措施

配合辦理。 

本府轉知法務部函釋有關財團法人如因未於設立登記後90日內

向法院繳驗財產移轉證明致法院撤銷設立登記，是否視同未完成

設立登記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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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0.8.10北市地登字第1106019302號 

說明：依本府110年8月5日府授民宗字第1100130659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其附件各1

份。 

附件1 

臺北市政府函  內政部等 

110.8.5府授民宗字第1100130659號 

主旨：檢送法務部針對「財團法人如因未於設立登記後90日內向法院繳驗財產移轉證明

致法院撤銷設立登記，是否視同未完成設立登記一案」函釋1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法務部110年7月29日法律字第11003510240號函辦理。 

附件2 

法務部函  臺北市政府 

110.7.29法律字第11003510240號 

主旨：有關貴府函詢財團法人如因未於設立登記後90日內向法院繳驗財產移轉證明致法

院撤銷設立登記，是否視同未完成設立登記一案，復如說明二、三，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110年7月2日府授民宗字第1106019200號函。 

二、按財團法人法第75條規定：「宗教財團法人之許可設立、組織、運作及監督管理，

另以法律定之。於完成立法前，適用民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第1項）。前項

宗教財團法人之範圍，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第2項）。」乃鑑於宗教

財團法人之許可設立、組織、運作及監督管理，因有其特殊性，宜由宗教財團法

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內政部另行研擬制定法律定之，於完成立法前，適用民

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財團法人法第75條立法理由參照)。是以，依貴府來函

說明二所述，本件財團法人屬宗教財團法人，則其組織、運作及監督管理等事項，

尚無財團法人法之適用，合先敘明。 

三、次按捐助行為，性質上屬於單方捐助行為，得於生前為之，是為生前捐助行為，

應訂立捐助章程，故為要式行為。捐助行為亦得以遺囑方式為之，此種遺囑捐助，

無另定章程之必要。又捐助行為無論採取何種方式，均因捐助人一方的意思表示

而生效力。財團之設立固須得主管機關之許可，但許可係屬公法上行為，不得因

此而認為主管機關係捐助意思表示的相對人，故捐助行為係屬無相對人的單獨行

為，且捐助人於完成捐助行為後死亡，其捐助行為不因此而受影響(民法第95條第

2項規定、王澤鑑，民法總則，2014年3月增訂新版，第227頁參照)。又捐助人之

捐助行為，於主管機關許可時，發生效力，捐助人於財團法人辦理登記後，即不

得撤回其捐助行為；且捐助行為係負擔行為，捐助人於財團法人成立時，負有移

轉財產之義務(本部98年10月6日法律決字第0980034933號函參照)。本件財團法人

之捐助人於經貴府許可設立前死亡，惟其生前所為之捐助行為不因其死亡而受影

響，且該財團法人經法院登記後，即行成立而取得法人資格，捐助人之繼承人即

不得撤回該捐助行為，並負有依捐助章程所載財產目錄移轉所捐財產為財團法人

所有之義務(本部110年1月7日法律字第11003500490號書函及95年3月13日法律決

字第0950001647號函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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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內政部函為全程網路申請及非全程網路申請測量項目及其

實施日期，業經該部以110年8月13日台內地字第1100264223號公

告，貴所如需公告內容 ，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s://gazette.nat.gov.tw）下載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0.8.17北市地測字第1106020023號 

說明：依內政部110年8月13日台內地字第11002642232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1份。 
附件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等 

110.8.13台內地字第11002642232號 

主旨：全程網路申請及非全程網路申請測量項目及其實施日期，業經本部以110年8月13

日台內地字第1100264223號公告，如需公告內容，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s://gazette.nat.gov.tw）下載，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附件2 

內政部公告 

110.8.13台內地字第1100264223號 

主旨：公告全程網路申請及非全程網路申請測量項目及其實施日期。 

依據：網路申請土地登記及測量案件注意事項第2點。 

公告事項： 

一、全程網路申請及非全程網路申請測量項目：如附表。 

二、全程網路申請及非全程網路申請測量項目，自110年8月20日起實施。 

三、全程網路申請測量時，得免提出權利書狀。 

四、本公告另刊載於本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land.moi.gov.tw） 

 

http://www.land.mo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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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為因應住宅及都市更新專責法人申請土地登記及地價資

料第一類謄本、土地參考資訊檔查詢網站開放等，修正謄本系統

申請用途欄選項及謄本表尾註記文字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0.8.31北市地登字第1100134636號 

說明：奉交下內政部110年8月26日台內地字第1100263799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其附

件各1份。 

附件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110.8.26台內地字第11002637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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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為因應住宅及都市更新專責法人申請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第一類謄本、土地參考

資訊檔查詢網站開放等，修正謄本系統申請用途欄選項及謄本表尾註記文字1案，

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0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得設專責法人或機構，協助推動都

市更新業務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下稱住都中心)設

置條例第31條規定，住都中心為執行都市更新事業之整合及投資，或擔任都市更

新事業實施者，得申請第一類謄本。為此，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

WEB版(下稱地政整合系統)及「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公務端)」(下稱電謄系統)

之申請用途欄，業配合建置「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申請案使用」選項，並於

第一類謄本表尾增加「本謄本僅供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依法申請使用」字樣，

以供住都中心申請謄本案件之用，先予敘明。 

二、嗣新北市政府於110年1月5日成立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下稱新北住都中

心)，依其設置自治條例第35條規定，新北住都中心為執行都市更新實施等業務，

得申請第一類謄本。爰新北市政府地政局於「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暨「台灣e

網通電傳資訊系統」第36次共同工作會議提案建議，上開電謄系統內供住都中心

使用之申請用途選項及第一類謄本表尾字樣，修正為「住宅都市更新中心」，以

符該中心適用。經會議討論獲致結論略以：「本案原則同意增修，惟經查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設置推動社會住宅、都市更新之行政法人名稱不一，且提案涉及

系統規範修正，本案擬請地政司彙整研處。.....」。 

三、查目前已成立推動都市更新業務，並得依法申請第一類謄本之專責法人，計有住

都中心及新北住都中心。為免是類陸續成立之法人或機構名稱不一，造成謄本申

請用途欄項適用困擾，謄本系統設定供住都中心申請案之申請用途選項，修正為

「都市更新專責法人案件」、第一類謄本表尾提示內容字樣修正「本謄本僅供都

市更新專責法人執行都市更新業務依法申請使用」，以符合實務作業。 

四、另配合土地參考資訊檔查詢網站於本年 (110年)2月1日上線，為使民眾得以知悉

使用，於謄本頁尾提示內容新增土地參考資訊檔查詢網站之文字，以增進土地參

考資訊之公示效果。 

五、本案本部配合修正地政整合系統相關程式功能，預定於本年12月15日起實施。如

地政事務所使用自行開發之系統 ，亦請於同日起完成相關程式修正及測試作業。

另108年12月版地政整合系統規範相關謄本表尾格式，依上開說明三、四修正內容

修正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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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送出基地為公園、綠

地、廣場優先受理補充規定」第2點業經本府110年8月10日府工

公字第1103040463號令發布，並自110年9月1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 

110.8.18府授工公字第1103044121號 

說明： 

一、旨揭修正後補充規定業刊登於110年8月13日臺北市政府公報110年第152期，相關

內容詳該期公報第1至2頁。 

二、本案業完成本府法律事務管理系統線上填報作業，系統流水號1100602J0004，請

本府法務局協助刊登本市法規查詢系統。 
附件 

臺北市政府令 

110.8.10府工公字第1103040463號 

修正「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送出基地為公園、綠地、廣場優先受理補充規

定」第二點，並自110年9月1日生效。 

附修正「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送出基地為公園、綠地、廣場優先受理補充

規定」。 

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送出基地為公園、綠地、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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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受理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104年10月20日府工公字第10434586200號令訂定，104年11月20日生效施行。 

中華民國106年6月29日府工公字第10632449000號令修正發布，106年6月30日生效施行。 

中華民國110年8月10日府工公字第1103040463號令修正發布，110年9月1日生效施行。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執行私有未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

以捐贈土地方式申請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案件，以健全臺北市都市發展、提昇都

市生活環境品質，並落實公益優先原則，特訂定本補充規定。  

二、本補充規定所稱容積移轉送出基地(以下簡稱送出基地)，指未開闢之公園用地、綠

地用地、廣場用地。  

三、送出基地符合下列要件之一，且非坐落本府依水土保持法報奉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山

坡地範圍者，優先受理：  

(一)現況非供道路使用且緊鄰已開闢都市計畫公園、綠地或廣場者。  

(二)現況非供道路使用且連接人車可通行之道路，各地號土地相鄰及面積合計達一〇

〇平方公尺以上者。  

(三)屬本府都市計畫公告面積未達一〇〇平方公尺之公園、綠地或廣場，其範圍內全

部私有土地一次申請容積移轉者。  

前項各款土地須經現地勘查，以確認不妨礙公眾使用及公共安全，符合提升都市

生活環境品質。  

四、送出基地申請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須全數同意辦理容積移轉。 

「臺北市政府徵收補償費發放作業要點」業經本府110年7月23日

府地用字第11060181061號令修正發布，並自110年7月23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等 

110.7.23府授地用字第11060181062號 

說明： 

一、依本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42條及本府所屬各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9點規定

辦理。 

二、檢送「臺北市政府徵收補償費發放作業要點」及發布令各1份，並註銷本府110年7

月23日府授地用字第1106017960號函。 

三、副本抄送臺北市議會、本府法務局（本案業已完成本府法律事務管理系統線上填

報作業，系統流水號1101700J0013，請協助刊登本市法規查詢系統）。 
附件 

臺北市政府令 

110.7.23府地用字第11060181061號 

修正「臺北市政府徵收補償費發放作業要點」，並自一百十年七月二十三日生效。 

附修正「臺北市政府徵收補償費發放作業要點」。 

臺北市政府徵收補償費發放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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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66年12月27日臺北市政府府財一字第47472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77年10月21日臺北市政府府財一字第110846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78年2月23日臺北市政府府財一字第31081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86年3月6日臺北市政府府財一字第86014988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95年3月17日臺北市政府府財務字第095707136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1年10月29日臺北市政府府地用字第101328585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1月6日臺北市政府府地用字第104335303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0年7月23日臺北市政府府地用字第11060181061號令修正發布 

一、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徵收補償費之發放達到簡政便民原則，以提升行

政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 土地徵收補償清冊，由本府地政局（以下簡稱地政局）按每一工程編造之。 

奉准一併徵收土地改良物由用地機關編造補償清冊，送地政局辦理公告作業。 

三、 公告徵收時，地政局應同時通知並檢送徵收補償清冊予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以下簡

稱稅捐處）之當地稅捐分處（以下簡稱稅捐分處）、用地機關及臺北市市庫代理銀

行（以下簡稱市庫代理銀行）。 

前項各機關收受徵收補償清冊後，稅捐分處據以查註代扣稅款資料及掣發稅單；用

地機關據以備撥付價款；市庫代理銀行據以先作價款發放之準備工作。 

四、 稅捐分處應於收到公告徵收通知之日起十日內，將代扣稅款資料加註於徵收補償清

冊內，送還地政局，並掣發稅單連同清冊一份逕送稅捐處。但案件性質特殊者，得

延長至十五日。 

發放補償費時，由稅捐處派員攜帶前項稅單及清冊前往補償費發價地點配合辦理扣

繳稅款作業。 

五、 用地機關應按徵收補償清冊每冊之補償總額簽發付款憑單一份，送達本府財政局

（以下簡稱財政局）。 

六、 財政局依每一付款憑單，以電連存帳方式撥付設於市庫代理銀行之補償地價專戶。 

七、 各徵收案補償費之預定發價日及發價地點由地政局排定，並通知各有關機關。發價

時間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止，由地政局、市庫代理銀行及

稅捐處派員集中作業。 

八、 應受補償人可申請以支票或匯款方式領取補償費。 

申請以匯款方式領取補償費者，其申請匯入之帳戶名稱，須與應受補償人之名稱相

符。 

有關匯款所需支付之費用，由應受補償人負擔。 

九、 地政局應製作領款收據三聯單（正本一聯、副本二聯），審查受領人資格及產權證

明文件後，於收據上核章。 

如須代扣稅款，由稅捐處就領款收據正本所載應代扣稅款及稅單核對無誤後，檢同

稅單一併送交市庫代理銀行辦理代為扣繳稅款手續。 

市庫代理銀行核對清冊、稅單、領款收據無誤後，依扣繳稅款後之實發數額簽發支

票或匯款支付，同時交付納稅收據予應受補償人，並於領款收據上註明支票號碼或

應受補償人之戶名及帳號，加蓋付訖圖章。 

https://doc.gov.taipei/tcqb/tbkn/aosda/AOSDA126F.jsp?progID=###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17F3010-20080924&RealID=%E5%8C%97%E5%B8%8217%EF%BC%8D06%EF%BC%8D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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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應發金額或受領人與徵收補償清冊所載不符者，由地政局簽開更正通知單一式三

聯，一份自留外，其餘二份送交市庫代理銀行據以付款。 

市庫代理銀行並依據每一清冊彙總，送用地機關透過財政局更正補發款項或扣回款

項。 

十一、 市庫代理銀行應將每日發款情形編造日報表及發放補償費明細表，按月彙送地政

局，並於結案時將有關憑證送用地機關。 

十二、 未受領之補償費應依規定存入保管專戶保管，其程序如下： 

（一） 地政局編造保管清冊，分送用地機關、稅捐處及市庫代理銀行各一份。 

（二） 市庫代理銀行開妥支票後辦理保管，並將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收款書送地政局，

另將扣繳稅款稅單收據送稅捐處據以造具「保管代扣稅款證明冊」，由各級人

員核章後送用地機關。 

十三、 補償地價專戶未發給之餘款，除依規定應存入保管專戶之補償費外，一律以支出

收回繳還市庫，將來需支用時，依集中支付程序辦理付款。 

十四、 用地機關有關憑證送審事項，依照現行法令規定辦理。 

有關修正「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施行細則」部

分條文，業經本府110年8月17日府法綜字第1103033800號令發布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函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所屬各工程處等 

110.8.19北市工園字第1103014499號 

說明： 

一、依本府110年8月17日府授法二字第11030246071號函辦理。 

二、檢附旨揭發布令影本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1份 。 

附件1 

臺北市政府函  行政院 

110.8.17府授法二字第11030246071號 

主旨：有關修正「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附表一、第19

條及第20條條文案，敬請備查。 

說明： 

一、依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辦理。 

二、本案業經本府110年8月17日府法綜字第1103033800號令發布在案。 

三、檢附本細則第4條附表一、第19條及第20條之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修正條文對

照表、發布令及直轄市自治法規報院資料檢核表各1份。 

附件2 

臺北市政府令 

110.8.17府法綜字第1103033800號 

修正「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施行細則」第四條附表一、第十九條及第

二十條。 

附修正「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施行細則」第四條附表一、第十九條及

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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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施行細則第四條附表一、第十九條

及第二十條修正條文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第九條所定重建單價，包括裝修、一般建築物之水、電、電話、瓦斯

及衛浴等附帶設備價格，估算基準如附表一。 

前項建築物裝修分為上、中、下三級，其分級基準如附表二。 

第十九條 本自治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之電力外線設備補助費，其發給基準如下： 

一、建築物全部拆除者，以拆遷公告前二個月之電費收據所載契約容量，按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電公司）所公告之線路設置費單價計算。 

二、建築物部分拆除，尚能繼續生產或營業者，不予補助。但為維持原契約容量須另繳

線路設置費者，得按台電公司另收取之線路設置費繳費憑證所載金額計算。 

三、建築物因部分拆除致無法繼續生產或營業者，得依第一款規定計算。 

第二十條 本自治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自來水及瓦斯外線設備補助費，分別依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或各瓦斯公司所訂之計收標準，準用前條規定計算方式發給。 

 

「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施行細則」 

第四條附表一、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第九

條所定重建單價，包括

裝修、一般建築物之

水、電、電話、瓦斯及

衛浴等附帶設備價格，

估算基準如附表一。 

    前項建築物裝修分

為上、中、下三級，其分

級基準如附表二。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第九

條所定重建單價，包括

裝修、一般建築物之

水、電、電話、瓦斯及

衛浴等附帶設備價格，

估算基準如附表一。 

  前項建築物裝修分為

上、中、下三級，其分級

基準如附表二。 

本條條文未修正，附表一配

合物價指數調整而修正。 

第十九條  本自治條例第

十六條第一款之電力外

線設備補助費，其發給

基準如下： 

一、建築物全部拆除者，以拆

遷公告前二個月之電費

收據所載契約容量，按台

第十九條   本自治條例第

十六條第一款之電力外

線設備補助費，其發給

基準如下： 

一、建築物全部拆除者，以拆

遷公告前二個月之電費

收據所載契約容量，按臺

一、查依經濟部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查詢結果，台電

公司之全名為「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爰

將第一款及第二款提及

該公司名稱所定「臺」

字修正為「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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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台電公司）所公告

之線路設置費單價計算。 

二、建築物部分拆除，尚能繼

續生產或營業者，不予補

助。但為維持原契約容量

須另繳線路設置費者，得

按台電公司另收取之線

路設置費繳費憑證所載

金額計算。 

三、建築物因部分拆除致無法

繼續生產或營業者，得依

第一款規定計算。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臺電公司）營業規

則之線路補助費中所載

擴建及新建補助費單價

表之標準計算。 

二、建築物部分拆除，尚能繼

續生產或營業者，不予補

助。但為維持原契約容量

須另繳外線補助費者，得

依建築物拆除後臺電公

司線路補助費核定單所

載新建補助費金額計算

補助費。 

三、建築物因部分拆除致無法

繼續生產或營業者，得依

第一款規定計算。 

二、另依一０六年一月二十

六日修正前之電業法第

六十七條規定：「電業

對於少數僻遠用戶之供

電須另設線路者，得酌

收線路補助費，其費額

標準及收費辦法，由電

業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之。」是用戶申請新

設、增設或變更用電，

其「線路補助費」係依

台電公司「營業規則」

第七章規定計收「擴建

補助費」或「新建補助

費」。 

三、嗣電業法一０六年一月

二十六日將第六十七條

前段規定移列至第四十

六條第四項並修正規

定：「第二項輸配電業所

設置之線路，除偏遠地

區家戶用電外，得對用

戶酌收費用。」該條項

修正意旨係為符合使用

者付費原則，明定輸配

電業為用戶設置線路

時，得酌收費用；又原

「線路補助費」係依建

造費用向用戶收取一定

比例費用，非補助性

質，為避免造成誤解，

爰修正為得酌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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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同法第四十九條第

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公

用售電業之電價與輸配

電業各種收費費率之計

算公式，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第一項)公用

售電業及輸配電業應依

前項計算公式，擬訂電

價及各種收費費率，報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

公告之；修正時亦同。

(第二項)」嗣經濟部配

合上開電業法修正規

定，將原「線路補助費」

定名為「線路設置費」。

另台電公司亦於一Ｏ八

年一月四日依上開修正

後電業法第四十九條規

定，將線路設置費等各

類費率報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後辦理公告，再

於同年二月十八日全面

檢討修訂其營業規則並

修正其名稱為「營業規

章」；其中第七章更名為

「線路設置費」，第七十

一條(該章首條)第一項

並明定：「用戶申請新

設、增設或變更用電，

其線路設置費按本公司

奉核定之線路設置費收

費費率表(以下簡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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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表)及本章規定計

收」。 

四、茲配合台電公司前開

「營業規則」修正，並

為避免日後因前開費用

所涉之相關規定及營業

規章用語異動而須反覆

修正本條之情形，爰將

該公司計收線路設置費

之費率表及營業規章相

關內容合稱為「線路設

置費單價」，修正第一款

及第二款。  

五、復依電業法第四十九條

第二項規定，輸配電業

應擬訂電價及各種收費

費率，報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後公告。是台電

公司所訂線路設置費須

報主管機關核定後公

告，爰修正第一款。 

六、再者，第二款但書所定

發給情形，係指建築物

部分拆除同時拆除線

路，致無法維持原契約

容量，然拆遷戶為維持

拆遷前原用電契約容

量，需向台電公司申請

設置線路所另繳交之線

路設置費，而台電公司

係將核算金額載於繳費

憑證；為期明確，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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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單」修正為「繳

費憑證」。又因第二款但

書係規範有此發給情形

之計算方式，且本條序

文已明定本條係規範電

力外線設備補助費之發

給基準，是第二款但書

所定「依建築物拆除

後」、「補助費」無明定

之必要，爰予刪除。 

第二十條  本自治條例第

十六條第二款及第三款

之自來水及瓦斯外線設

備補助費，分別依臺北

自來水事業處或各瓦斯

公司所訂之計收標準，

準用前條規定計算方式

發給。 

第二十條  本自治條例第

十六條第二款及第三款

之自來水及瓦斯外線設

備補助費，分別依臺北

自來水事業處或各瓦斯

公司外線工程費標準，

準用前條規定計算方式

發給。 

考量本條所定自來水及瓦

斯外線設備補助費所涉相

關自來水、瓦斯事業單位之

裝置費用收費名目不一，為

減少未來因配合相關事業

單位修正收費名目、計收標

準等用語而修正本細則之

次數，爰酌作文字修正，以

涵蓋各該事業單位所訂之

計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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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施行細則」 

第四條附表一、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附表一  重建單價估算基準表   （新臺幣  元/平方公尺） 

   建築
物     

  構造 
 
重建 
單價 
 
 
 
 

樓層數 

鋼筋混凝土造 
加強磚造、加強
混凝土空心磚
造 

磚

造

、

石

造

、

木

造 

鐵

造

、

鐵

皮

造 

土

造 

竹

造 上

級 
中級 下級 上級 中級 下級 

平房 

一

九

、九

五

０ 

一

八、

五一

０ 

一

七、

七九

０ 

一

九、

二二

０ 

一

七、

七九

０ 

一

七、

０六

０ 比照加強磚造

下級單價 

二層樓房 

一

九

、九

五

一

八、

五一

０ 

一

七、

七九

０ 

一

九、

二二

０ 

一

七、

七九

０ 

一

七、

０六

０ 

附表一  重建單價估算基準表  （新臺幣  元/平方公尺） 

   建築
物    

構造 
 
重建 
單價 
 
 
樓層數 

鋼筋混凝土造 
加強磚造、加強
混凝土空心磚
造 

磚

造

、

石

造

、

木

造 

鐵

造

、

鐵

皮

造 

土

造 

竹

造 上

級 
中級 下級 上級 中級 下級 

平房 

一

九

、六

０

０ 

一

八、

一八

０ 

一

七、

四八

０ 

一

八、

八八

０ 

一

七、

四八

０ 

一

六、

七六

０ 比照加強磚造

下級單價 

二層樓

房 

一

九

、六

０

一

八、

一八

０ 

一

七、

四八

０ 

一

八、

八八

０ 

一

七、

四八

０ 

一

六、

七六

０ 

依臺北市

舉辦公共

工程拆遷

補償自治

條例第二

十八條第

二 項 規

定：「本自

治條例內

有關第九

條、第十二

條、第十三

條及第十

六條所定

各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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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三層、四

層樓房 

二

二

、一

一

０ 

一

九、

九五

０ 

一

八、

五一

０ 

二

一、

三八

０ 

一

九、

二二

０ 

一

七、

七九

０ 

五層樓房 

二

二

、八

五

０ 

二

０、

六八

０ 

一

九、

二二

０ 

   

  

六層、 

七層樓房 

二

七

、一

三

０ 

二

四、

六七

０ 

二

二、

四五

０ 

   

八層至十

層樓房 

二

八

、五

九

０ 

二

六、

０一

０ 

二

三、

六八

０ 

   

０ 

三層、四

層樓房 

二

一

、七

二

０ 

一

九、

六０

０ 

一

八、

一八

０ 

二

一、

００

０ 

一

八、

八八

０ 

一

七、

四八

０ 

五層樓

房 

二

二

、四

五

０ 

二

０、

三二

０ 

一

八、

八八

０ 

   

  

六層、 

七層樓

房 

二

六

、六

五

０ 

二

四、

二四

０ 

二

二、

０六

０ 

   

八層至

十層樓

房 

二

八

、０

九

０ 

二

五、

五五

０ 

二

三、

二六

０ 

   

之計算標

準，由主管

機關視物

價情形及

市場行情

調整修正

之，並送臺

北市議會

備查。」查

去年度（一

０九年）因

受水泥、勞

務工資及

機具設備

租金等上

漲影響，臺

北市營造

工程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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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層、 

十二層樓

房 

三

０

、０

六

０ 

二

七、

三三

０ 

二

四、

八九

０ 

   

十三層至

十五層樓

房 

三

一

、五

一

０ 

二

八、

六六

０ 

二

六、

０九

０ 

   

十六層至

十八層樓

房 

三

四

、八

五

０ 

三

一、

六八

０ 

二

七、

三七

０ 

   

 

十一層、 

十二層

樓房 

二

九

、五

三

０ 

二

六、

八五

０ 

二

四、

四五

０ 

   

十三層

至十五

層樓房 

三

０

、九

六

０ 

二

八、

一六

０ 

二

五、

六三

０ 

   

十六層

至十八

層樓房 

三

四

、二

四

０ 

三

一、

一二

０ 

二

六、

八九

０ 

   

 

總指數來

到一０九

點九八，較

一０八年

度營造總

指數一０

八 點 ０

七，上漲一

點九一，上

漲幅度百

分之一點

七七，爰依

兩年度物

價指數差

幅調整百

分之一點

七七，調整

後之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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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元 )按

往例採無

條件進位

至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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